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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向广东

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6,200,000 股内资股，向香港东阳光销售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宜昌东阳

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6,200,000 股 H 股“全流通”股份，合计占宜昌东阳光

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股份数量的 51.41%（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

易完成后，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2021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认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

板块因素等影响，公司股价在首次对外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的提示性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超过 20%。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6 号），

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披露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

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交易实施过程中涉及

的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或备案（如适用）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通过相关

审批或备案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2 日 

 


